天津市滨海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
津滨质监局特监〔2013〕33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液氨液氯使用单位特种设备

安全工作的通知
各分局：

近日，国内多家单位发生氨气泄露事故，导致人员伤亡。为了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在我区发生，特提出如下要求。
　　一、提高认识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
　　盛装氨气氯气的压力容器在充装、储存、运输、使用等过程中，一旦发生火灾、爆炸、泄漏等事故，极易造成较大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。入夏以来，我区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进入旺季，是事故的多发、易发期。各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、检验机构要切实增强做好当前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加强对涉及液氨、液氯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，督促企业严格执行特种设备安全的有关规定，严防泄漏事故发生。同时，要督促各食品冷藏加工企业和气瓶充装单位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特种设备安全使用。各分局要结合实际，采取更加有效、更加严密、更加得力的工作措施，防范各类特种设备事故发生。
　　二、立即开展涉氨、氯企业特种设备安全检查，切实落实各项特种设备安全措施
　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要立即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涉氨、氯企业特种设备安全检查，检查的重点为：各涉氨、氯企业是否依法配备特种设备管理人员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；特种设备是否持证运行；企业是否制订完善的应急预案，是否定期进行预案演练，应急救援物资是否充足、完备；安全附件等安全装置是否按照要求及时进行检测、检验和维修保养；管理制度是否能够严格执行；作业人员是否存在脱岗、离岗、睡岗等行为，节假日期间领导带班值班情况等内容。
三、加强相关涉氨、氯企业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及宣传教育工作
各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要不断加大对涉氨、氯企业特种设备的检查频次和执法力度，发现隐患，责令企业及时整改消除，并认真做好跟踪指导和整改复查工作，确保整改到位；对存有特种设备隐患，不符合生产条件的涉氨、氯企业，一律停止其特种设备运行。督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现场管理、设备管理、重大危险源监控、特种设备安全培训教育、隐患排查整改等各项日常安全管理。要大力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工作，不断增强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，确保我区液氨液氯使用单位特种设备安全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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